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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单位名称 额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单位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额敏县文化路 37号
负责人 魏平 联系电话 18197567686

企业性质 / 项目性质 临时用地

项目位置
项目区中心在塔城地区额敏县郊区乡，中心坐标（CGCS2000
国家坐标）：东经 83°32'49.15 ，北纬 46°31'30.17”。

资源储量 / 投资规模 30000.00万元

土地利用现状图幅号 L44G036089、L44G037089、L44G038089

划定矿区范围（hm2） /

建设期

33.4543

限 2026.4-2027.11 2026.4-2030.1

项目区面积（hm2）

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
限

2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新疆航天经纬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高永甲

资质证书名称 土地规划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自治区土地学会 编号 650102020028

联系人 李冠文 联系电话 18690298633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签名

干犁军 高级工程师
新疆航天经纬测绘技
术有限公司

刘新芳 高级工程师
新疆航天经纬测绘技
术有限公司

李冠文 工程师
新疆航天经纬测绘技
术有限公司

刘萍 工程师 新疆航天经纬测绘技
术有限公司

武珊珊 工程师 新疆航天经纬测绘技
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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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域

土地

利用

现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浇地 6.0142 6.0142
林地 乔木林地 2.2861 2.2861

草地

天然牧草地 2.0469 2.0469
人工牧草地 0.266 0.266
其他草地 2.1582 2.1582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0.0722 0.0722
农村道路 1.2128 1.2128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0.1466 0.1466
内陆滩涂 0.0961 0.0961
沟渠 0.0689 0.0689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村庄 0.8248 0.8248
合计 15.1929 15.1929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土地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挖损 4.3159 4.3159
塌陷

压占 10.877 10.877
其他

小计

占用

合计 15.1929 15.1929

复垦

土地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浇地 6.0142
林地 乔木林地 2.2861

草地

天然牧草地 2.0469
人工牧草地 0.266
其他草地 2.1582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0.0722
农村道路 1.2128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0.1466
内陆滩涂 0.0961
沟渠 0.0689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村庄 0.8248
合计 15.1929

土地复垦率% 100
复垦方式 自行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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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计

划

及

主

要

措

施

一、前言

为及时复垦利用被损毁的土地，充分挖掘废弃土地潜力，促进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保护和改善生产建设区域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

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额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新疆航天经

纬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

属设施建设工程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的编制工作。

接受委托后，我单位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实地踏勘，对项目区的

土地利用现状与规划进行了调查，收集了相关的基础资料，并严格按

照《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2011）和《自然资源部关

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 号）、《自然资

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使用临时用地保障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2159号）的相关规定，反复讨论修改，

最终编制完成《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

工程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二、编制总则

根据项目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经济可行、技术合

理、综合效益最佳、便于操作的要求，结合项目自身的特征，体现以

下复垦原则：

——源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各施工

场地用地面积，减少对植被的损毁，从源头上杜绝建设单位乱占土地

现象的发生，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防患于未然，使土地

损毁面积和损毁程度控制在最小范围和限度内，使项目区域生态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

——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依据当地的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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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建设项目复垦区的土地复垦方向；

——因地制宜，综合利用。按照“因地制宜，综合利用”的原则，

依据项目所在地的国土空间规划，合理确定复垦土地用途，因地制宜，

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建则建。

——具有可操作性，综合效益最佳。复垦方案的工程措施要充分

考虑项目区特性和工程投资情况，体现经济可行、技术科学合理、综

合效益最佳、可操作性强的原则。

1.参考资料

a）2025 年 5月，乌鲁木齐塞维新宏测绘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塔

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临时用地勘

测定界技术报告》；

b）2025 年 8月，新疆时代城乡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塔

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代项目建议书）》；

c）2025年 7 月，新疆汇英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塔城

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

d）2025 年 11月，新疆三盈林草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

《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临时使

用草原植被恢复方案》；

e）2025 年 11 月，新疆三盈林草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

《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临时使

用林地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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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概况

3.1 项目简介

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位于

塔城地区额敏县郊区乡，城南污水处理厂以西 3.5公里处，新建中水

库项目的南侧。管网附属设施建设涉及郊区乡、二支河牧场。

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污水处理厂 1座及配套附属设施设备，处理

规模 30000m³/d；一期处理规模 15000m3/d，二期处理规模 15000m3/d；

一期建设 15000m3/d的污水处理构筑物及设备购置安装，厂区配套工

艺设备用房、业务用房、附属用房等建筑工程，配套室外供电、供水、

绿化、硬化照明工程等，新建容积 40000m3应急事故池 1座及配套管

网建设；新建管径 DN1000排水管网 10500m 及管道附属设施；二期

扩建 15000m³/d的污水处理构筑物及设备购置安装等，处理规模达到

30000m³/d。

建设工期：计划 2026 年 4月开工，2027年 11月底完工，工期

20个月。

3.2 地理位置

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位于

塔城地区额敏县郊区乡二支河牧场，中水库南侧，南邻 G3015奎塔

高速，距离城南污水处理厂西侧约 3.5km，项目区地形开阔，地理坐

标 83°31'25.873"E～83°32'32.783"E、46°25'47.066"N～46°30'57.

577"N，有简易路通往工程区，交通较为便利，利于施工布置。项目

管网附属设施总长 10.8km，涉及郊区乡新村、巴尔鲁克库热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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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河牧场、巴尔鲁克库热二村、阿尔夏特村。

图 3-2 项目区土壤植被照片

3.3 土地利用类型及权属

根据乌鲁木齐塞维新宏测绘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塔城地区额敏

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临时用地勘测定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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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项目区临时用地总面积 15.1929公顷，其中，水浇地 6.0142

公顷、乔木林地 2.2861公顷、天然牧草地 2.0469 公顷、人工牧草地

0.2660公顷、其他草地 2.1582公顷、农村道路 1.2128 公顷、沟渠

0.0689公顷；公路用地 0.0722公顷、村庄 0.8248 公顷；河流水面

0.1467公顷、内陆滩涂 0.0961公顷。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5.5488公顷。

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拟申请临

时用地为污水处理厂管网及附属设施 1宗地。面积合计 15.1929公顷，

其中，国家所有 7.4963公顷，集体所有 7.6967公顷。

四、土地复垦方向可行性分析

经本次现场勘测，确定本项目 15.1929hm2临时用地均为拟损毁

土地。

4.1 拟损毁土地面积

根据本项目建设计划及现场勘测定界统计，项目区拟损毁区域土

地面积 15.1929 公顷，占地类型为耕地、林地、草地、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管网及附属设施：占地类型为水浇地 6.0142公顷、乔木林地

2.2861公顷、天然牧草地 2.0469 公顷、人工牧草地 0.2660公顷、其

他草地 2.1582公顷、农村道路 1.2128 公顷、沟渠 0.0689公顷；公路

用地 0.0722公顷、村庄 0.8248 公顷；河流水面 0.1467公顷、内陆滩

涂 0.0961公顷。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5.5488公顷。

该用地主要为管网敷设过程中，对各地类的开挖、堆土、回填及

机械施工碾压等，造成土地的损毁。施工过程中为防止扩大扰动面积，

沿着管沟开挖方向设置临时堆土区和机械施工的道路区，管沟开挖的

临时堆土、施工道路等区域剥离的表土均就近堆放在管沟一侧，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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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损毁。土地损毁方式为挖损和压占。
表 4-1 拟损毁土地情况统计表

评价单元 损毁地类
拟损毁面积（公

顷）

拟损毁类型（公顷） 拟损毁时

间挖损 压占

管网及附

属设施

水浇地 6.0142 1.7044 4.3098

2026 年 4

月至 2027

年 11 月

乔木林地 2.2861 0.6114 1.6747

天然牧草地 2.0469 0.683 1.3639

人工牧草地 0.266 0.071 0.195

其他草地 2.1582 0.6648 1.4934

农村道路 1.2128 0.2602 0.9526

沟渠 0.0689 0.0204 0.0485

公路用地 0.0722 0.0075 0.0647

村庄 0.8248 0.2176 0.6072

内陆滩涂 0.0961 0.0314 0.0647

河流水面 0.1467 0.0442 0.1025

合计 15.1929 4.3159 10.877

4.2 损毁类型及程度

参考《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和《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的

复垦要求，将本项目土地损毁程度划分为三级标准。分别定为：一级

（轻度损毁）、二级（中度损毁）、三级（重度损毁）。每种破坏形

式对土地的破坏程度均不同，相应采取的复垦措施也会有所区分。因

此。将评价结果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 3 个等级。

（1）轻度破坏。土地破坏轻微，基本不影响土地功能。

（2）中度破坏。土地破坏比较严重，影响土地功能。

（3）重度破坏。土地严重破坏，丧失原有功能。
表 4-2 土地挖损损毁程度分级标准

土地类型
01 耕

地
02 园地 03 林地 04草地

20 建设用

地
12 其他土地

挖损面积

（hm²）（指

数）

轻度 ≤0.1 ≤1 ≤3 ≤10

中度 0.1-1 1-3 3-10 10-15

重度 >1 >3 >10 >15

挖损深度 轻度 ≤1 ≤2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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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中度 1-2 2-5 5-10 5-10

重度 >2 >5 >10 >10

挖损时长

（年）

轻度 ≤2 ≤2 ≤3 ≤5

中度 2-5 2-5 3-5 5-10

重度 >5 >5 >5 >10

恢复原地类

的难易程度

系数

容易 1 1 1 1

较难 1.3 1.3 1.3 1.3

难 1.5 1.5 1.5 1.5

土地挖损综

合程度

轻度 ≤1.3 ≤1.3 ≤1.3 ≤1.3

中度 1.3-2 1.3-2 1.3-2 1.3-2

重度 >2 >2 >2 >2

备注：

（1）只要挖损永久基本农田，无论面积、深度多少，均属严重等级；

（2）挖损面积/挖损深度/挖损时长/难易程度等轻度指数为 1，中度指数为 1.3，重度指数为 1.5;

（3）其他用地：空闲地、盐碱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

（4）损毁土地恢复原地类的难易程度指数：“容易”指地势相对平坦的土地损毁。“难”指干旱半

干旱地区、缺土地区的林地、草地复垦困难。“较难”指介于“容易”和“难”之间的情况。

（5）土地挖损综合程度等级指数=挖损面积指数×挖损深度指数×挖损时长指数×恢复原地类的难易

程度系数。

表 4-3 土地压占损毁程度分级标准

土地类型 01 耕地 02园地 03林地
04 草

地
06建设用地 12 其他用地

压占面积

（hm
2
）

轻度 ≤0.1(1) ≤1(1) ≤3(1) ≤10(1)

中度 0.1-1(1.3) 1-3(1.3) 3-10(1.3) 10-15(1.3)

重度 >1(1.5) >3(1.5) >10(1.5) 15(1.5)

压占时长

（年）

轻度 ≤2(1) ≤2(1) ≤10(1) ≤5(1)

中度 2-5(1.3) 2-5(1.3) 10-20(1.3) 5-10(1.3)

重度 >5(1.5) >5(1.5) >20(1.5) >10(1.5)

恢复原地

类的难易

程度系数

容易 （1） （1） （1） （1）

较难 （1.3） （1.3） （1.3） （1.3）

难 (1.5) (1.5) (1.5) (1.5)

土地压占

程度综合

评估指数

轻度 ≤1 ≤1 ≤1 ≤1

中度 1.3-2.2 1.3-2.2 1.3-2.2 1.3-2.2

重度 >3.4 >3.4 >3.4 >3.4

备注：

（1）压占永久基本农田，无论面积多少，都属于严重情况，综合评估按重度处理；

（2）0.1、0.1-1、1 等数字代表压占面积（hm2）；（1）（1.3）（1.5）等表示严重等级

的指数或系数；

（3）其他用地：空闲地、盐碱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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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压占程度综合评估等级指数=压占面积指数×压占时长指数×恢复原地类的难易

程度系数。

根据各预测区土地损毁对表土层、植被的损毁情况，可确定其土

地损毁程度。由于挖损和压占是对原有土地类型的彻底破坏，导致土

地严重破坏，丧失原有功能，可选定指标进行评价。

4.3 预测结果

根据项目工程施工设计，本次项目用地土地复垦涉及的土地破坏

年限预计为 20个月，土地破坏的类型为挖损和压占。项目区主要损

毁类型为挖损及压占，损毁面积为 15.1929 公顷，其中，挖损面积

4.3159公顷，压占面积 10.8770公顷。挖损损毁主要是对埋藏管网的

土地挖损，管线埋藏深度平均为 2.4 米，时长 20 个月，最大挖损面

积 1.7044 公顷，耕地及林草恢复程度较难。压占损毁根据表土层、

植被的损毁情况、压占面积、压占时长、恢复原地类的难易程度系数

等来确定其土地损毁程度，本项目最大压占面积 4.3098 公顷，压占

时长 20个月，恢复较为容易。因本项目堆土压占永久基本农田 2.0593

公顷，施工道路压占永久基本农田 3.9791 公顷，管道施工挖损永久

基本农田 1.5699 公顷，因此，根据土地损毁分级标准，本项目损毁

程度为挖损重度，压占损毁程度为重度。损毁情况见下表。

表 4--4 损毁土地情况统计表

编

码

一级

地类
编码 二级地类

面积

（公

顷）

占总

面积

比例

（%）

挖损损毁面积

及程度

压占损毁面积及

程度

面积

（公

顷）

损毁

程度

压占（公

顷）

损毁

程度

01 耕地 102 水浇地 6.0142 39.59 1.7044 重度 4.3098 重度



13

03 林地 301 乔木林地 2.2861 15.05 0.6114 重度 1.6747 重度

04 草地

401 天然牧草地 2.0469 13.47 0.683 重度 1.3639 重度

403 人工牧草地 0.266 1.75 0.071 重度 0.195 重度

404 其他草地 2.1582 14.21 0.6648 重度 1.4934 重度

10

交通

运输

用地

1003 公路用地 0.0722 0.48 0.2602 重度 0.9526 重度

1006 农村道路 1.2128 7.98 0.0204 重度 0.0485 重度

11

水域

及水

利设

施用

地

1101 河流水面 0.1466 0.96 0.0075 重度 0.0647 重度

1106 内陆滩涂 0.0961 0.63 0.2176 重度 0.6072 重度

1107 沟渠 0.0689 0.45 0.0314 重度 0.0647 重度

20

城镇

村及

工矿

用地

203 村庄 0.8248 5.43 0.0442 重度 0.1025 重度

合计
15.192

9
100 4.3159 10.877

4.4 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确定

4.4.1 复垦区

依据土地损毁分析结果，结合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本方案复垦

区面积为临时用地土地损毁区域，即本方案复垦区=临时用地损毁土

地面积=15.1929公顷。

本项目损毁土地面积为 1 宗临时用地损毁土地面积，全部为管网

及附属设施。

4.4.2 复垦责任范围

复垦责任范围为复垦区域损毁土地面积，即不再继续使用的永久

建设用地构成的区域，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为临时用地损毁区域。确

定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15.1929公顷。

4.5 复垦区土地利用类型

根据项目临时用地勘测定界资料，项目区土地利用类型为水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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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42公顷、乔木林地 2.2861公顷、天然牧草地 2.0469 公顷、人工

牧草地 0.2660公顷、其他草地 2.1582公顷、农村道路 1.2128 公顷、

沟渠 0.0689公顷；公路用地 0.0722公顷、村庄 0.8248 公顷；河流水

面 0.1467公顷、内陆滩涂 0.0961公顷。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5.5488公

顷

表 4-5 复垦责任范围土地利用现状表

项

目

损毁

单元
占地类型 占地面积

已损

毁面

积

拟损毁面积

损毁方式

挖损 压占

管

网

及

附

属

设

施

管道

开挖

水浇地 1.7044 1.7044 1.7044

乔木林地 0.6114 0.6114 0.6114

天然牧草地 0.683 0.683 0.683

人工牧草地 0.071 0.071 0.071

其他草地 0.6648 0.6648 0.6648

农村道路 0.2602 0.2602 0.2602

沟渠 0.0204 0.0204 0.0204

公路用地 0.0075 0.0075 0.0075

村庄 0.2176 0.2176 0.2176

内陆滩涂 0.0314 0.0314 0.0314

河流水面 0.0442 0.0442 0.0442

小计 4.3159 4.3159 4.3159

堆土

区

水浇地 2.3761 2.3761 2.3761

乔木林地 1.32 1.32 1.32

天然牧草地 0.6766 0.6766 0.6766

人工牧草地 0.1237 0.1237 0.1237

其他草地 0.8338 0.8338 0.8338

农村道路 0.6575 0.6575 0.6575

沟渠 0.0298 0.0298 0.0298

公路用地 0.0573 0.0573 0.0573

村庄 0.3981 0.3981 0.3981

内陆滩涂 0.0309 0.0309 0.0309

河流水面 0.0582 0.0582 0.0582

小计 6.562 6.562 6.562

施工

道路

水浇地 1.9338 1.9338 1.9338

乔木林地 0.3546 0.3546 0.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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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牧草地 0.6874 0.6874 0.6874

人工牧草地 0.0713 0.0713 0.0713

其他草地 0.6597 0.6597 0.6597

农村道路 0.2949 0.2949 0.2949

沟渠 0.0188 0.0188 0.0188

公路用地 0.0075 0.0075 0.0075

村庄 0.209 0.209 0.209

内陆滩涂 0.0337 0.0337 0.0337

河流水面 0.0443 0.0443 0.0443

小计 4.315 4.315 4.315

4.6 评价单元划分

评价单元是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基本空间单位，同一评价单元

内土地的基本属性、土地特征、土地复垦利用方向和改良途径应基本

一致，同时评价单元之间具有一定差异性，能客观反映出土地在一定

时期和空间上的差异。评价单元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土地适宜性评价

的质量、复垦工程量的大小和复垦效果的好坏。根据项目用地单元划

分为 3 个评价单元，划分结果见表 4-7。
表 4-6 待复垦土地评价单元情况表

一级评价单元 二级评价单元 地类 面积（hm2） 面积小计

管网及附属设

施

管道开挖

水浇地 1.7044

4.3159

乔木林地 0.6114

天然牧草地 0.683

人工牧草地 0.071

其他草地 0.6648

农村道路 0.2602

沟渠 0.0204

公路用地 0.0075

村庄 0.2176

内陆滩涂 0.0314

河流水面 0.0442

堆土区

水浇地 2.3761

6.562

乔木林地 1.32

天然牧草地 0.6766

人工牧草地 0.1237

其他草地 0.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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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道路 0.6575

沟渠 0.0298

公路用地 0.0573

村庄 0.3981

内陆滩涂 0.0309

河流水面 0.0582

施工道路

水浇地 1.9338

4.315

乔木林地 0.3546

天然牧草地 0.6874

人工牧草地 0.0713

其他草地 0.6597

农村道路 0.2949

沟渠 0.0188

公路用地 0.0075

村庄 0.209

内陆滩涂 0.0337

河流水面 0.0443

合计 15.1929

4.7 复垦方向的初步确定
表 4-7 复垦责任范围土地复垦方向表

项目

评价

单元

名称

土地利用现

状地类

土地复垦方

向地类

面积

（hm
2
）

占总面积

比例（%）

损毁

类型

损毁

程度

管网

及附

属设

施

管道

开挖

水浇地 水浇地 1.7044 11.22

挖损 重度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0.6114 4.02

天然牧草地 天然牧草地 0.683 4.50

人工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0.071 0.47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0.6648 4.38

农村道路 农村道路 0.2602 1.71

沟渠 沟渠 0.0204 0.13

公路用地 公路用地 0.0075 0.05

村庄 村庄 0.2176 1.43

内陆滩涂 内陆滩涂 0.0314 0.21

河流水面 河流水面 0.0442 0.29

堆土

区

水浇地 水浇地 2.3761 15.64

压占 重度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1.32 8.69

天然牧草地 天然牧草地 0.6766 4.45

人工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0.1237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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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0.8338 5.49

农村道路 农村道路 0.6575 4.33

沟渠 沟渠 0.0298 0.20

公路用地 公路用地 0.0573 0.38

村庄 村庄 0.3981 2.62

内陆滩涂 内陆滩涂 0.0309 0.20

河流水面 河流水面 0.0582 0.38

施工

道路

水浇地 水浇地 1.9338 12.73

压占 重度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0.3546 2.33

天然牧草地 天然牧草地 0.6874 4.52

人工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0.0713 0.47

其他草地 其他草地 0.6597 4.34

农村道路 农村道路 0.2949 1.94

沟渠 沟渠 0.0188 0.12

公路用地 公路用地 0.0075 0.05

村庄 村庄 0.209 1.38

内陆滩涂 内陆滩涂 0.0337 0.22

河流水面 河流水面 0.0443 0.29

合计 15.1929 100

4.8 土地复垦目标
表 4-8 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复垦前

（hm2）

复垦后

（hm2）

变幅

（%）编码 地类 编码 地类

01 耕地 102 水浇地 6.0142 6.0142 0

03 林地 301 乔木林地 2.2861 2.2861 0

04 草地

401 天然牧草地 2.0469 2.0469 0

403 人工牧草地 0.266 0.2660 0

404 其他草地 2.1582 2.1582 0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3 公路用地 0.0722 0.0722 0

1006 农村道路 1.2128 1.2128 0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

1101 河流水面 0.1466 0.1466 0

1106 内陆滩涂 0.0961 0.0961 0

1107 沟渠 0.0689 0.0689 0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3 村庄 0.8248 0.8248 0

合计 15.1929 15.1929 0

五、土地复垦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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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中西北干旱

地区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参考其他土地基本指标和控制标准，具

体要求如下：

5.1 土地复垦质量标准表

复垦方向 指标类型 基本指标 控制标准

耕地 水浇地

地形
地面坡度/（°） ≤6

平整度 田面高差±3cm 之内

土壤质量

有效土层厚度/cm ≥60

土壤容重/（g/cm
3
） ≤1.40

土壤质地 壤质砂土至粘壤土

砾石含量/% ≤15

pH 值 7.0-8.5

有机质/% ≥0.8

电导率/（dS/m） ≤3

配套设施

灌溉 达到当地各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要求

排水

道路

林网

生产力水

平
产量/（kg/hm

2
）

五年后达到周边地区同等土地利用类

型水平

林地

有林地

土壤质量

有效土层厚度/cm ≥30

土壤容重/（g/cm
3
） ≤1.55

土壤质地 砂土至壤质粘土

砾石含量/% ≤50

pH 值 6.5-8.5

有机质/% ≥0.5

配套设施 道路 达到当地本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要求

生产力水

平

定植密度/（株/hm
2
）

满足《造林作业设计规程》（LY/T 1607）

要求

郁闭度 ≥0.20

灌木林

地
土壤质量

有效土层厚度/cm ≥20

土壤容重/（g/cm
3
） ≤1.55

土壤质地 砂土至壤质粘土

砾石含量/% ≤50

pH 值 6.5-8.5

有机质/%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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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 道路 达到当地本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要求

生产力水

平

定植密度/（株/hm
2
）

满足《造林作业设计规程》（LY/T 1607）

要求

郁闭度 ≥0.20

其他林

地

土壤质量

有效土层厚度/cm ≥20

土壤容重/（g/cm
3
） ≤1.55

土壤质地 砂土至壤质粘土

砾石含量/% ≤50

pH 值 6.5-8.5

有机质/% ≥0.5

配套设施 道路 达到当地本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要求。

生产力水

平

定植密度/（株/hm
2
）

满足《造林作业设计规程》（LY/T 1607）

要求

郁闭度 ≥0.15

草地

人工牧

草地

地形 地面坡度/(°) ≤20

土壤质量

有效土层厚度/cm ≥20

土壤容重/（g/cm
3
） ≤1.45

土壤质地 砂土至砂质粘土

砾石含量/% ≤30

pH 值 7.0-8.5

有机质/% ≥0.8

配套设施
灌溉 达到当地各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要求。

道路

生产力水

平

覆盖度/% ≥20

产量/（kg/hm
2
）

五年后达到周边地区同等土地利用类

型水平

其他草

地

土壤质量

有效土层厚度/cm ≥10

土壤容重/（g/cm
3
） ≤1.5

土壤质地 砂土至砂质粘土

砾石含量/% ≤50

pH 值 6.5-8.5

有机质/% ≥0.5

配套设施
灌溉 达到当地各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要求。

道路

生产力水

平

覆盖度 ≥15

产量/（kg/hm
2
）

五年后达到周边地区同等土地利用类

型水平

复垦用途 指标类型 基本指标 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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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建设用地

景观 景观协调，宜居

地形 平整度 基本平整

稳定性要

求
地基承载力

满足《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要求

配套设施 防洪 地基设计标高满足防洪要求

六、复垦措施

根据《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等相关资料，管网

及附属设施主体工程设计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有：表土剥离、表

土回覆、土地平整。

a）表土剥离：主体设计施工前对林地、草地、耕地的基础/管沟

开挖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可剥离表土面积为 19.24hm²，可剥离表层

土量 5.77 万 m³，临时堆存于管沟一侧的临时堆土区域，后期回覆至

各施工场地扰动区域。

b）表土回覆：主体设计施工后期将剥离的表土回覆至各管线施

工扰动区域，回覆量约 5.77 万 m³，回覆面积约 19.24hm²，平均回覆

厚度约 0.30m。

c）土地平整：施工后期，对附属设施等永久建筑占压区域外，

占压林地、草地的施工扰动区域实施土地平整，面积约 30.73hm²；

占压耕地的区域施工结束后实施土地平整并“还田于民”，属于施工

工艺要求，不纳入水土保持措施，不计入投资；占压现状硬化道路的

施工扰动区域，恢复地表原有硬化的平整措施属于施工工艺要求，不

纳入水土保持措施，不计入投资。挖损沟渠 0.0689hm²，恢复灌排功

能等平整措施属于施工工艺，不纳入水土保持措施，不计入投资。挖

损、压占的河流水面和内陆滩涂 0.2427hm²，恢复河流、滩涂地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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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措施属于施工工艺，不纳入投资。

根据《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临时使用林地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实施方案》制定的恢复内容和

措施，项目区 2.2861 公顷林地采取地面平整、表土覆盖、种植苗木、

管护浇水和施肥、监测等措施，植被恢复预算 46393.62 元，林地恢

复纳入林地恢复方案，恢复后符合林地质量标准。因此，本方案不做

复垦措施。

根据《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临时使用草原植被恢复方案》，本项目主要对植被恢复区进行覆土、

机械平整、补播改良、施肥、洒水灌溉、监测等措施对草原进行植被

恢复，恢复面积 4.4711 公顷，植被恢复总投资 8.8464 万元。恢复后，

达到草地质量标准，本方案不列工程措施和预算。

鉴于以上原因，本项目除耕地外的各类损毁土地复垦和恢复已分

别纳入施工设计、水土保持报告、林草恢复方案，本方案根据土地复

垦标准，仅对耕地进行土地翻耕、培肥措施。结合临时用地土地复垦

适宜性评价及土地复垦质量要求，本工程土地复垦主要采取土地翻

耕、土地培肥技术措施。

七、工程量测算

根据工程设计内容对管网及附属设施临时用地复垦工程量进行

统计。主要复垦措施包括土地翻耕、土壤培肥工程。

a）土地翻耕

对所有待复垦临时用地实施土地翻耕工程提高土壤孔隙度，有利

于恢复地表植被。由于压占时间较长，地面出现板结现象，土壤透气

性能下降，可采取土地翻耕来提高土壤孔隙度，设计采用 59kW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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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三铧犁进行土地翻耕。土地翻耕范围面积 6.0142hm2。

b）土壤培肥工程

土壤培肥范围即复垦为耕地的临时用地，有机肥施用量为

15000kg/hm2，水浇地面积 6.0142hm2，施肥量 90213kg。

c）监测措施工程量统计

管网及附属设施的土地复垦监测措施主要包括：土地损毁监测、

土壤质量监测。

d）管护措施工程量统计

临时用地需管护的区域主要为复垦责任范围内复垦后培肥期的

耕地。在复垦工程实施后，需要专门人员进行管护，主要对其进行灌

溉、施肥等管护措施，管护期为 3年，管护总面积为 6.0142hm2。

八、土地复垦服务年限

项目建设起始时间为 2026年 4月，预计至 2027年 11月建设完

毕，土地复垦工程起始时间为 2027年 11月至 2027年 12月复垦完毕。

根据项目损毁土地用地类型、生产工艺流程和建设特点等对本项

目复垦工程进行安排，共划分为三个复垦阶段。具体为 2026 年 4月

至 2027年 11月为项目建设阶段；2027 年 11月至 2027年 12月为复

垦施工阶段；2028 年 1 月至 2030 年 12月为监测与管护阶段。项目

共计 4年 9个月（即 2026 年 4月至 2030年 12月）。

具体复垦施工时间可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周期进行调整，如项目提

前建成，可提前进行复垦施工并安排复垦验收工作。

九、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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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临时

用地土地复垦工程总估算价为 9.4546万元，技术经济指标构成：

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 9.4546万元，静态亩均投资 1048元。其中：

工程施工费 6.6059万元，占经费总预算的 69.87%；其他费用 1.0106

万元，占经费总预算的 10.69%；监测与管护费 1.3811万元，占总经

费的 14.61%，预备费 0.4570万元，占总经费的 4.83%。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本预算符合项目需求，预算构成合理、可靠，

能满足本项目的工作需求。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能有效改善当地生态

环境现状，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治理区可恢复破坏的土地面

积 6.0142公顷。

十、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成果

1.附件

a）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评审意见；

b）《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复核意见；

c）《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评审专家组名单；

2.附图

a）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临

时用地土地利用现状图（1:10000）

b）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临

时用地土地损毁预测图（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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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临

时用地土地复垦规划图（1:10000）

填表人：李冠文 填表日期：2026年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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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领域 职称/职务 意见 签字

1 徐万生 自治区自然资源改革发展研究中心 土地利用与规划 正高级工程师 通过

2 白春玲 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自然资源资产评价评估处 土地资源管理
正高级经济师/

处长
通过

3 殷志刚 新疆大学地理信息和遥感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 副教授 通过

4 沈永芳 新疆华夏中信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土地管理
高级工程师/

总经理
通过

论证专家组组长（签字）：

评审日期：2026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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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方案名称
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目单位 额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编制单位 新疆航天经纬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专家评审

结论

2026年 4月 18日，受塔城地区自然资源局委托，对新

疆航天经纬测绘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额敏县城市中水库工

程建设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以下简称《复

垦报告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评审。专家组通过函审的

方式，审阅了《复垦报告表》和相关附件，形成如下评审意

见：

本《复垦报告表》基本达到了《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 1部分：通则》和《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 6部分：建

设项目》的相关要求，编制格式基本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

全。项目基本情况介绍基本清晰，工程措施适当，工作计划

合理，保障措施较可行，投资估算较合理。

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并经主审专家复核

后提交最终成果。

专家组同意，原则通过本《复垦报告表》。本《复垦报

告表》是实施建设项目占用临时用地土地复垦的技术依据之

一。

专家组组长签名：

日期： 2026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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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专家复核意见

2026 年 4 月，塔城地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土地管理、自然资

源等行业专家，对新疆航天经纬测绘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塔城

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临时用地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进行了评审，并提出了专家意见。

塔城地区额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临时用地项目，位于塔城地区额敏县境内，临时用地建设内容为

排水管网敷设。该项目全部为临时用地，总面积为 15.1929公顷，

其中，水浇地 6.0142公顷、乔木林地 2.2861公顷、天然牧草地

2.0469 公顷、人工牧草地 0.2660公顷、其他草地 2.1582公顷、

农村道路 1.2128 公顷、沟渠 0.0689公顷；公路用地 0.0722公顷、

村庄 0.8248 公顷；河流水面 0.1466公顷、内陆滩涂 0.0961公顷。

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5.5488 公顷。林地、草地已纳入林地草地植

被恢复方案，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已纳入水土保持

方案及工程设计。该方案只针对耕地进行复垦，项目复垦静态总

投资为 9.4546万元。

复核意见：附件补齐后《方案》内容基本符合技术要求。同

意审查通过。

复核专家：

2026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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